中央国家机关在京单位使用集体土地情况调查表

主管部门：

	现土地

使用人
	（盖章）

	土地坐落
	

	用地面积
	
	实际用途
	

	取得方式
	
	使用期限
	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基本情况

说明
	

	备注
	


填写说明

1、主管部门：指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或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；
2、现土地使用人：指实际使用集体土地的中央国家机关在京单位名称，打印后需加盖单位印章；
3、土地坐落：指具体门牌号，或描述土地所在区县乡镇及相对位置；
4、用地面积：指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，单位为平方米；
5、实际用途：指办公、居住、绿化基地、培训中心、林场、农场等；
6、取得方式：指房屋买卖、联营、借用、租用、征用等；
7、使用期限：填写起止年份和月份，未约定终止时间的则只填写起始年份和月份；
8、基本情况说明：应写明取得该用地的原因、时间、历史经过、是否签订协议及协议主要内容，是否进行补偿或对农民进行安置，办理土地确权登记情况，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；

9、备注：应写明是否取得《林地所有权证》等相关权利证书及编号，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